《上海市交通行业生产经营单位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实施方案》
政策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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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问答（您最需要知道的）
这个政策是干什么的？
答：这个方案明确了在上海从事交通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如何向政府管理部门进行“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”的登记（即备案）。目的是让企业的应急准备更规范，有突发事故时能有效应对。
哪些企业需要备案？（备案范围）
答：主要包括四大领域的企业：
道路运输与养护领域：从事公交、出租、网约车、客货运、客运站、货运场、停车场、汽修店、驾校、道路清障、交通设施养护等企业。
港航领域：从事危险品港口、客运港口、水上旅客运输、水上危险品运输等企业。
交通建设工程领域：从事公路、轨道交通、港口航道、地方铁路等项目的施工企业。
轨道交通领域：从事地铁和市域线的运营企业。
应该找哪个部门备案？（职责分工）
答：遵循“属地为主”原则。
市、区两级的交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管理各自辖区内的企业。
例子1：市级管辖：上海久事公交集团
企业情况：大型公交集团，运营线路覆盖全市多个中心城区。
备案管辖部门：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（市道运中心）
例子2：区级管辖：上海嘉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企业情况：主要运营范围在嘉定区内的区域公交线路。
备案管辖部门：嘉定区交通委员会或其委托的区级事业单位（如区道运中心等）。
备案的流程和时限是怎样的？
答：备案流程主要分为企业准备、提交申请和部门办理三个核心环节，具体时限要求包括预案发布后的申请时限、部门办理时限和历史补办过渡期等。
1、核心流程
（1）企业准备：编制应急预案及相关报告（风险评估报告、应急资源调查报告）。中型以上或危运企业必须组织专家评审；其他企业可自行论证（关键步骤）。
（2）提交申请：备齐5项材料（申请表、预案、风险评估报告、资源调查报告、评审意见），提交至对应的行业管理部门。
（3）部门办理：材料齐全的5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出具备案表。材料不齐的一次性书面告知，限期补正。
2、关键时限
（1）新编或重大修订后重新备案：预案发布后20个工作日内必须提交申请。
（2）部门办理：材料收齐后5个工作日内必须完成备案。
（3）历史补办：本方案施行前已备案但按规定需在交通部门备案的，有60个工作日过渡期完成补备案。
3、重要提醒
（1）视为备案：部门超期未答复且未要求补正的，自动视为备案。
（2）重新备案：预案核心内容（如指挥体系、响应程序）有重大变更的，必须重新备案。
需要准备哪些材料？
答：共5项核心材料
1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申请表》
2.应急预案文本及编制说明
3.风险评估报告
4.应急资源调查报告
5.应急预案的评审或论证意见
特别注意：运输危险品的企业和中型以上规模的企业必须组织评审（专家不少于3人）。其他企业可自行选择论证。
不备案会有什么后果？
答：行业管理部门会加强监督检查。
对于因客观原因未备案的：会给予指导帮助。
对于经督促仍拒绝备案的：将依法移送给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进行处罚，严肃处理。
政策核心要点总结
谁要做？→上海交通行业四大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。
找谁办？→市/区交通主管部门（按属地和管理职责）。
何时办？→预案发布或重大修订后20天内。
带什么？→“一表一案三报告”（申请表、预案、风险报告、资源报告、评审意见）。
怎么办？→提交材料，5个工作日内办结，不收费。
不办会怎样？→可能被执法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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